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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计划介绍

长江证券超越理财量化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

计划”）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，根据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

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、《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<关于规范金

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>操作指引》、《长江证券超越理财量

化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等相关规定，为维护委托人利

益，管理人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终止本集合计划并进行了第一次清盘。

截至 2022 年 7月 15 日，本集合计划完成部分变现，经本集合计划管理

人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我公司）和托管人交

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决定以 2022 年 7 月 15 日为基准日进行

第一次清盘。

二、清算方案

依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，管理人长江证券（上海）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会同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审众环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设立本集合计划清算小组。清算小组按照本集

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清算程序进行清算，清算收入归本集合计划

所有，清算费用由本集合计划承担。

清算小组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前对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资产进行了评

估和变现，并对各项负债进行了确认和清偿，最终确定了本集合计划剩

余资产。本次清算为第二次清盘，本集合计划中仍存在未变现资产，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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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进行清算。清算小组将按照本集合计划剩余资产

值及各持有人的份额比例，确认各持有人分配金额，并以货币的形式分

配给本集合计划持有人。

三、清算情况

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，本集合计划的资产、负债、实收资本及资

产净值情况如下：

1.资产

（1）活期存款 1,260,175.10 元；

（2）债券投资 2,526,235.00 元；

（3）应收利息 262.50 元；

2.负债

（1）其他应付款-16 胜通 01 暂收款 222,527.36 元；

（2）预提审计费用 6,000.00 元；

3.实收资本

集合计划持有人总份额 3,785,554.28 份。

4.资产净值

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3,558,145.24 元。

5.单位净值

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0.9399 元。

四、剩余资产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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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集合计划清算期末剩余净资产 3,558,145.24 元，其中可分配资产

1,254,175.10 元，预留 254,187.26 元应对可能发生的应付款项，故本

集合计划分配资金共计 999,987.84 元，由本集合计划清算小组于 2022

年 7月 26 日 17 时前通过本集合计划交通银行托管户划付至销售机构的

指定收款账户。

资产管理人：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（印签）

2022 年 7 月 22 日


